
如何更好保护“她”，学者建议

在全国开展拐卖妇女案件专项清查行动
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祁建建

 2 月 23 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表示近期全省已部署开展
专项行动，全面深入排查整治侵害妇女儿童、精神障碍患者、残疾人等群体权益问题，依法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和收买被拐
卖的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落实救助帮扶政策措施，切实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群众权益。

当前，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备受关注，如何完善反拐长效机制，强力打击拐卖犯罪，听听专家的建议。
拐卖妇女是侵犯基本人权的全球性问题。《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中国

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 年）》均要求完善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康复于
一体的反拐工作长效机制。本文作者认为，进一步预防、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落实男女平等
基本国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在全国开展拐卖妇女案件专项清查行动，推动各部门长期不懈
努力合作，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防拐打拐解救被拐妇女，为女性生存和发展创造安全社会环境。

拐卖妇女犯罪是侵犯
基本人权的全球性问题

拐卖妇女犯罪把女性奴役化、工具化、

商品化，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2021 年 11 月 22 日联合国大会上发布的数

据表明，世界上 70% 的人口贩运被害人是

女性，其中 50% 受到性剥削；在欧盟人口

贩运中，近四分之三的被害人是女性，以

性剥削为目的的被害人中 92% 是女性；在

线贩卖人口增加到案件总数的 30% 至 50%

左右。

落实反对拐卖妇女的政策法规势在必行

我国自1979 年以来连续出台政

策法规严厉打击拐卖妇女的犯罪行

为。依据我国现行刑法，拐卖妇女

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集团犯罪首要分子、拐卖三人以

上、强奸、强迫卖淫、致人重伤或死

亡、卖往境外、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

醉方法绑架、导致重伤或死亡后果的

案件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

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

收买被拐卖妇女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对收买人的收

买行为与强奸、非法拘禁、强制侮辱

妇女、故意伤害等行为数罪并罚，但

收买人不阻碍回原居住地的被拐妇

女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021

年 9月我国公布了《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2021-2030 年）》《中国反对拐卖

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 年）》，要

求严打拐卖妇女犯罪，体现了保护妇

女基本人权、为妇女创造安全环境的

政策趋向。

但也应看到，跨区域拐卖妇女

案件屡禁不绝，跨国拐卖、网络拐卖

也并不鲜见。贯彻落实《中国妇女发

展纲要（2021-2030 年）》《中国反对

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 年）》

提出的反拐要求势在必行。要深入实

施反拐行动计划，严厉打击拐卖妇女

犯罪和犯罪团伙，整治“买方市场”，

及时解救被拐妇女并帮助其正常融入

社会，打击跨国跨区域拐卖妇女犯罪，

树立我国对买卖妇女犯罪的严打态

势，保护妇女基本人权，为妇女创造

安全环境。

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长期不懈努力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 年）》提出了加大预防和打
击力度、加大投入、为女性生存和发展创造安全社会环境的更高要求。为此，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带你读懂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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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贩运犯罪是世界性难题，尽管许

多国家都制定了严刑峻法予以严厉打击，如

美国法典对人口贩运处最高 20 年监禁，有

绑架、性侵、致人重伤或死亡等情节的处

20 年以上至终身监禁，对买卖双方、共犯

和阻碍执法者同罪同罚，不少国家在刑法

之外还出台专门的反人口贩运法、反奴役法、

人口贩运被害人保护法等，即使这样人口贩

运仍屡禁不止。

总之，预防、打击拐卖妇女犯罪需要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密织法网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政府执法司法部门的
密切合作，做好犯罪预防和早期发现工作，及时解救、妥善安置被拐妇女，保障其尽快融入正常社会生活。

从中央到地方、从城

市到乡村等各层面严格贯彻

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让

性别平等深入

人心，宣传严

厉打击拐卖、

收买妇女犯罪

的法律规定和

政策。

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贯彻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当前我国对收买

人的强奸、非法拘禁、残害等行为实行数罪并罚，对拐卖人的强奸、绑架等作为

加重量刑情节适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法对买卖双方所规定的刑罚仍存在

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例如与绑架罪相比，采取暴力、胁迫、麻醉等方法进行

绑架仅仅是拐卖的起始行为，拐卖妇女不但以牟利为目的，且常常是结伙、多次、

流窜作案，更有强迫卖淫、强迫生育、强迫劳动、强奸等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

性显著重于绑架，处罚上却不见得更重。又如基于买方责任小、社会危害性也小

于卖方的错误观念，实践中对买方的量刑显著轻微，须知在某些案件中正是由于

买方在收买后长期实施强奸、强迫生育、强迫劳动、非法拘禁、绑架、残害等严

重犯罪行为，并造成被害人无法逃脱的困境，因此买方同属主要责任方，其社会

危害性不小于卖方。

充分运用DNA、GPS、人脸识别技术等现代科

技手段增强打拐执法力度。现代技术可准确识别个

人身份并准确定位，建议可充分运用到办案中。例

如，通过天网工程等使用人脸识别、大数据技术

对人、车辆等予以排查，对于识别被害人和嫌疑人

可起到重要作用。只要被害人曾暴露在监控系统下，

使用大数据分析比对其人脸信息即可得知去向及同

行嫌疑人。建议也可共享“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

急发布平台”即团圆系统，还可遵循自愿原则将被

拐妇女近亲属的DNA 输入国家 DNA 数据库中，借此

增加发现被害人的机会。但人脸信息和大数据筛查

对于保护个人隐私权十分重要，为避免被滥用，建

议可在公安部层面设置面向基层打拐工作一线的统

一登记、查询、报警、解救指挥系统。

建议在全国开展拐卖妇女案件清查专项行动，完善

对被拐妇女的救助安置机制，打击拐卖妇女上下游全犯罪

链，推动清查行动常态化。重点关注重点行业、重点地区，

对于性别比失衡严重的地区、穷困边远山区等进行清查，

有助于发现被拐卖妇女的线索并有利于早期预防。

严禁对胎儿进行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鉴定，保障男

女性别比逐渐实现平衡，减少收买妇女为妻或者作为生

育工具的非法需求。

建议完善相应的证据规则，加大对被拐妇女的保

护和发现力度。例如，鼓励举报，建立对举报人的奖

励和为其身份保密的制度；又如，被解救妇女的证言

属被害人陈述，建议借鉴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站式询问取

证做法，避免多次取证对其造成二次伤害。

国际社会数据表明，全球每年与人口

贩运相关的交易高达 1500 亿美元。新冠疫

情可能冲击国家的惩罚与保护能力，加剧脆

弱和边缘人群的被害风险。2020 年全球各

地区所发现的被贩运人数，据不完全统计，

东亚等国发现 2884 人，为上年的 20%；

非洲约 2.85万人，为上年的 67%；美洲为

1.11万余人，是上年的 89.9%；欧洲略升至

上年的 104.55% 至 1.82 万余人；南亚高升

155.76%至约 4.5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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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清查


